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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莘县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 1月 17日在莘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莘县财政局局长  庞同民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莘县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草案提请莘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并

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一年来，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

下，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力提效落实积

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预

算绩效管理水平，健全现代县级预算制度，较好完成了年度预算

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县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0988万元，较

上年增长 6.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99161 万元，非税收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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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41827 万元；返还性收入 12070 万元，上级给予一般性转移支

付补助收入 372983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14273 万元；地方

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36800 万元；调入资金 95534 万元；上年

结转 12254 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684902万元。 

2023 年，全县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2379万元；上

解上级支出 43174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38100万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000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5249 万元，

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县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8155 万元，加上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2124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29100 万元，上年结转 7032 万元，调入资金 62200 万元，收入

共计 548611 万元。 

2023 年，全县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48636 万元，加上

上解上级支出 183 万元，调出资金 28000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还

本支出 62200 万元，支出共计 539019 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

年支出 9592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县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734 万元，加

上上级补助收入 27 万元，收入共计 30761 万元。 

2023 年，全县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7 万元，调出资

金 30734 万元，支出共计 30761万元。收支相等，结余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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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县完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0927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8%。当年，全县完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0035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02%；其中，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57022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3337 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

金当年收支结余 1056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68582 万元。 

（五）经批准的政府债务情况 

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

定，我县 2023 年政府债务总限额为 119.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限额 21.4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97.91 亿元。政府债务限额较上

年新增额度 13.64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6.96 亿元，省

级收回一般债务结存限额 2.82 亿元、收回专项债务结存限额

0.23 亿元。2023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 118.13亿元，控制在

债务限额内；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20.2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97.91 亿元。 

2.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3 年，我县发行新增专项债

券 16.69 亿元，用于保障重点项目支出；发行再融资债券 9.9 亿

元，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 3.68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6.22 亿

元，用于偿还到期的政府债券本金。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据是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初步汇总得出

的,在财政决算编制完成后,还会有所调整，届时我们将在 2023

年度决算草案中依法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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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3 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增强财政资源统筹，促进经济恢复增长。一是加力提效落

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的时效性、精准性，支持

企业减负纾困，促进市场主体恢复活力。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税缓费 2.56 亿元，从企业规模看，中小微企业受益最

为明显。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争取国家和省市扶持政策和资金支

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大限度汇聚财力。全年争取上级各类财

政资金 39.98 亿元，新增政府专项债券 16.69 亿元，再融资债券

9.9 亿元，中央增发国债资金 9000 万元。三是加强政银企合作，

提高企业融资服务能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全

年新增融资担保业务 8.12 亿元，完成市定年度任务的 119%；新

增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业务 1.82 亿元，服务各类涉农市场主体

274 户。 

2.强化政策衔接运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一是稳

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高质量发展基础条件。全年完成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20579 万元、城区基础设施维护资金 2582 万

元、公路建设养护资金 7965 万元、污染防治资金 1229 万元。二

是支持企业升级改造，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各级资金 567

万元，助力工业企业转型发展、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实施“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智能化技术改造奖补奖励政策，推动形成

科技创新、科技强县新格局。三是强化商贸流通和对外交流投入，

培育高质量莘县品牌。投入财政资金 1000 万元，举办首届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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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莘县）绿色蔬菜博览会和中国（莘县）绿色蔬菜高质量发

展高层论坛，发挥展会经济对商贸服务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支持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聊城分会）暨齐鲁国际讲堂活动，加强

与海外人才的对接交流，提升招才引智核心品牌影响力。四是创

新完善“绿色税收”工作机制，强化财税政策引导和调节作用，

融合推进财政收入增收、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环保税、资源税较上年分别增长

1385.8%、82.3%。 

3.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基础性、普惠性、兜

底性民生保障。全年民生支出完成 48.0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比重达到 82.56%。一是保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义务教

育生均公用经费提标超过 9.85%，小学每生每年增长至 780 元、

初中每生每年增长至 1000 元。拨付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等学生资助资金 2817.67 万元，资助学生 4.91 万

人次，扎实促进教育公平。拨付教育发展资金 7194 万元，支持

幼儿园建设、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建设，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

推动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二是强化就业优先保

障。全年投入就业补助资金 866.68 万元，落实就业见习补贴、

高技能人才补助政策，保障就业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统筹财力支

持开发城镇公益性岗位 320 个、乡村公益性岗位 7761 个，稳定

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乡村脱贫享受政策人口等群体收入。三是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统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9.98 亿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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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落实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政策。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

持力度，经费补助标准连续 10 年提高，巩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1.97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 4.7 万

人。四是加大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力度，统筹 7795.89 万元

提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五是支持改善医疗救助保障

水平。城乡居民医保筹资财政补助标准增加 30 元，每人每年达

到 970 元，居民医保补助资金支出 4801 万元。投入医疗救助专

项资金 1275 万元，防止困难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4.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支农强农书写新篇章。全年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达到 9.8%，统筹整合涉农资

金 6.01 亿元。一是全面助力乡村建设行动，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整合各级财政资金 1306 万元，创建省市级和美乡村 15 个。投入

资金 1531万元，提升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水平。争取上级资金 1000

万元，支持朝城镇开展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投入财政资金

1.2 亿元，强化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二是支

持现代水网建设，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整合资金 5815 万元，推

进 2023-2025 年仲子庙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金堤河省

级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北部棚区水系连

通工程。三是发挥财金协同作用，增强农业抵御风险能力。全年

统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8072 万元，完成小麦、玉米承保

154.42 万亩，能繁母猪、育肥猪承保 70.69 万头。四是持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整合各级衔接推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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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资金 1.45 亿元，坚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投入衔接资金

5000 万元，创建“莘野蔬乡”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 

5.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稳定有序。一是

及时足额完成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全年完成债券还本付息支

出 13.6 亿元，剔除再融资债券还本，县级自有资金承担 3.7 亿

元。二是多措并举严控城投债务风险。开展县管国有企业摸底排

查，对符合城投公司定义的国有企业，按照城投公司管理要求进

行管理。三是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政治任

务，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整合各级财政资

金 1540 万元，实施 1.1 万亩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统筹资金 947

万元，开展小麦、玉米病虫害防治，护航粮食生产。发放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 11169.46 万元、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1098.35

万元，维护农户粮食种植积极性。 

6.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完善现代县级预算管理体系。一是深

入实施重点支出分类保障机制。对刚性必保支出“应保尽保、兜

牢底线”；对国家和省、市有投入要求和具体标准的支出“量入

为出、尽力而为”；对国家和省、市有投入要求但无具体标准的

支出“一事一议、统筹保障”。二是扎实推进数字财政建设。全

面完成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切换升级，突破数字系统模块调整规

则及流程变动难点，预算管理系统运转稳定高效，引领和支撑财

政改革发展。三是发挥财政评审功效，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全年

完成财政评审项目 29 个，审减造价 6984.89 万元，预期资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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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率达到 22.34%。四是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动绩效

管理与预算管理一体化融合。突出源头治理，注重目标先行，强

化绩效目标约束，预算项目绩效目标、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全

覆盖。200 万元以上的县级新增项目全部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

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要件，坚决防止“拍脑袋”决策。五

是深入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资产统筹盘活改革，提高资

产利用效率。调剂调配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 1500 平方米、公

务车辆 12 部、设备器具 6234 套，将闲置的“死资产”转变为共

享的“活资源”。鲁开公司依托鲁西开发区项目，盘活利华贸易

资产资源；农发公司整合方舱和物流中心资产，融合开发文旅研

学资源；城建集团厂房资产租赁招商项目顺利实施，国有企业资

产利用方式不断优化。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我们锚定莘县“六个全面提质”高

质量发展目标，坚持“争资金、要政策，上项目、强产业，破难

题、促发展”，落实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和县人大常委会

审议意见，调动一切资源，应对冲击挑战，预算收支实现平衡。

当前，财政运行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

增长动力不足，刚性支出规模扩大，收支矛盾异常尖锐，国库库

款调度十分困难。剔除缓交增值税税款到期入库因素，全年税收

收入总量较上年下降 4.5%，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

值税、契税收入分别下降 21.2%、25.2%、11.5%、31.7%，降幅

十分明显。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的趋势尚未传递到土地市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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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较上年下降 52.2%，用以补充一般公共预

算的规模远远低于年初预期。与此同时，部分民生保障标准提高

推动“三保”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支出规模

持续走向高位。县属国有企业债务沉重，同时面临发展运营的资

金需求，资产盘活困难重重，经营效益和资产收益水平较低，防

范化解风险和实现健康发展的双重压力叠加。城投公司债务风险

逐步显现，债务外溢财政的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对上述问题，我

们将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靶向施策、

稳扎稳打，认真加以解决。 

年前，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中央财政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能

力；省政府确定“‘十四五’期间省级配套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增幅，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中央补助资金增幅，重

点对财力薄弱的县（市、区）加大支持力度”，并明确指出“地

方制定的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增长要求，主要作为预期

性和统计性指标，不作为预算编制和审核的依据，不作为监督、

考核和督导的内容”。以上政策实事求是、精准有力，为我们通

过借助上级扶持，破解发展难题；结合发展实际，合理安排预算，

提供了信心和机遇。同时，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坚定

信心、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务实奋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为财政稳健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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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更多关心关注财政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建

议，帮助我们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二、2024 年预算草案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编制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政策空间，强化统

筹集成，优化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提高财政政策执行

质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着力支持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莘县

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综合考虑 2024 年全县高质量发展的预期目标和总体要求、

经济发展形势、税费政策落实、上级转移支付力度、民生保障刚

性支出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支出增长等因素，我们按照“深入

推进财政统筹，增强四本预算有效衔接；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全

力保障重点任务落实；健全预算管理机制，提高财政综合管理质

效；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严肃纪律防范

风险，促进财政健康平稳运行”五项要求，编制了 2024 年财政

预算草案。 

（一）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意见 

收入情况：2024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为 14944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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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收 8459 万元，增长 6%。其中：税收收入安排 104656

万元，非税收入安排 44791 万元。 

支出情况：2024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为 574626 万

元。县级预算安排的重点是：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76184 万元；

国防类支出 456 万元；公共安全类支出 15658 万元；教育类支出

140698 万元；科学技术类支出 59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类支出 355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136130万元；卫生健

康类支出 42995 万元；节能环保类支出 7000 万元；城乡社区类

支出 18798 万元；农林水类支出 77826 万元；交通运输类支出

10281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类支出 1030 万元；商业服务业类支

出 570 万元；金融支出 60 万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45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类支出 410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9963 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 1999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

15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6520 万元；预备费 8573 万元。 

平衡情况：2024 年预算安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9447

万元，预计返还性收入 1207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4620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020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

金 800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5249 万元；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

入 21100 万元，收入总计 637091 万元。预算安排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574626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38835 万元，政府一

般债券还本支出 23630 万元，支出总计 637091 万元。收支相抵，

净结余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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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24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358282 万元,预计

上级补助收入 11603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9592 万元；政府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 127400 万元；收入共计 506877 万元。当年全县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285232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45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41500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80000 万元，支出总计 506877万元。收支相抵，净结余为零。 

（三）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意见 

2024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21 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21 万元。收支相抵，净结余为零。 

（四）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24 年，全县机关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预算安排收入 119304 万元，同比增长 8.42%，其中：社会

保险缴费收入 50681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62608 万元，其他收入

6015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支出 108584 万元。当年收支

结余 1072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79821 万元。 

（五）2024 年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2024 年，全县政府债务转贷收入预计安排 14.85 亿元。其

中，发行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14.85 亿元。全县政府债务支出预

计安排 16.51 亿元。其中，到期债务还本支出 16.51 亿元。按照

上述安排，以 2023 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 2024 年

政府债务转贷收入，减去 2024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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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116.47 亿元。 

根据《预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预算草案经本次大会审

查批准前，需要向大会说明财政支出情况。截至本次大会召开前，

县级安排支出 13740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190 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156 万元、农林水支出 630 万元、债券付息支出 3931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8833 万元。 

三、2024 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着力推动宏观财政政策落地见效，促进经济发展稳中

向好、长期向好。发挥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聚焦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现

代水网等重点领域，提高项目谋划质量，精准对接国家政策空间，

争取更多上级资金投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用足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限额，最大限度争取专项债券资金，用活扩大专项债券

用作资本金范围政策，扩大政府投资的引领和带动效能，增强社

会资本投资信心，撬动多领域多行业有效投资。强化财金协同联

动，巩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成效，完善企业融资服务能力。

支持企业开展采购合同融资，缓解供应商企业融资压力，提振中

小企业发展信心。 

（二）全面加强财政政策集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服务和

推动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申请申报工业转型发展补助、传统产

业升级改造投资激励、“专精特新”企业奖励等高质量发展资金，

支持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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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县建设。加大绿色税制体系执行力度，巩固“绿色税收”工作

成效，协调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依法依规加强“绿

色采购”管理，优先支持绿色、低碳、节能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

录，持续提高绿色采购占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优惠政策，保障各类企业平等参与政府

采购活动，改善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深入实施涉企资金“绿

色门槛”制度，按照与绿色发展的相关性、协调性，对企业实施

差别化支持政策，确保财政资金投向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要求。 

（三）坚决兜牢“三保”底线，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改善民生与保障能力，兼顾发展

水平和发展预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

续的基础之上，除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外，2024 年民

生政策原则上不再扩面提标。认真落实就业见习补贴、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等就业优先政策，促进企业稳岗扩岗，带动就业创业。

扎实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发展，加快教育事业固基础、补短板步伐。优化养老托育、

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兜住困难群众、优抚对象基

本生活底线。加强财政运行风险整体评估和政府债务预警监控，

统筹推进压减综合债务率和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确保综合债务风

险等级保持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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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化投入保障、优化政策供给，

统筹推进“三农”领域重点任务落实，在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

出保持稳定的基础上，2024 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

例达到 9%以上。稳定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投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三条主线，统筹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

乡村建设行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现代水网建设、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五大板块，集中财力推动乡村振兴示范区、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整合资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农

村公益事业建设，强化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

服务能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五）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财政政策执行质效。切实增

强财政可持续性。全面实施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健全财政评

审工作机制，把好守紧资金关口，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全面开展支出政策清理评估，坚决避免“常年项

目固定化、临时项目长期化”。严格控制新增支出政策和既有政

策提标扩面，防止过高承诺、过度保障，有效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硬化预算法定约束，严控一般性支出，推动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

子。科学实施县属国有企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探索整合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合规转化为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的工作路径，

拓展企业融资空间，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推进国有企业稳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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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完善财会监

督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协调贯通。 

各位代表，征程如虹，前行者常至；使命如磐，善为者常成。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一年，推动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全面落实本次大会决议，坚定信心、承压奋进，雷厉

风行、敢作善为，为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县建设新局面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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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以往所指的“地方财政收入”、“公

共财政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新《预算法》，统一改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财政通过预算超收等渠道安

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资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

口，以及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和平衡情况调入预算安排使用。 

3.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具有特定用途的

财政资金。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形成的收支预算。 

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

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2020 年之前，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八个险种。2020

年，生育保险并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

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居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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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七个险种。 

6.转移支付：现行上级对地方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

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

缺口的地方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是

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地方政府，给予的具有

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

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7.地方政府债务：政府性债务包含三大部分：地方政府负有

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

助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指地方政府（含政府

部门和机构，下同）、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相关单位举借，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

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指因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或间接担

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时，政府负有连带偿债责任的债务；

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指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

补助事业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为公益性项目举借，由非财政资金

偿还，且地方政府未提供担保的债务（不含拖欠其他单位和个人

的债务）。 

8.地方政府债券：是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地方安排

配套资金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能力，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根据信用

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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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具有还款期限长、利率

低等优点，可有力促进重点项目建设，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9.预算绩效管理：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的重要内容，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

措。主要目标是通过创新预算管理方式，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

体化，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改变预算资金分

配的固化格局，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E9%85%8D%E7%BD%AE%E6%95%88%E7%8E%87/11064708

